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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PS/1/12 

 

致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有關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 

《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暫托服務》  之意見書 

 

對於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短暫住宿寄託這一支援服務是長期護理政策的

一種補充計劃；這項服務在某一程度上是舒緩了長者、殘疾人士及其家人、照顧

者的壓力，從而使長者和殘疾人士獲得專業的照顧和輔導；但是這項服務依然存

在一些不足之處。 

 

因此，本人楊默將就為有需要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短暫性的住宿暫託服務提

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增設、增建可提供暫托服務的院舍 

 

雖然社會福利署已經在津助安老院舍設立了十一個暫托宿位外，也利用所有

津助護養院和護理安老院及合約院舍內的偶然空置的資助宿位提供暫托服務，也

於 2012 年 3 月起，所有參加「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舍也加入服務中，

但是這些院舍宿位仍然供不應求，全港許多有需要的長者和殘疾人難以享受到這

項服務，因此政府應認真可考慮加速增設、增建更多的暫托服務院舍宿位，以滿

足日益增長的長者及殘疾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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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決護理人員不足的問題 

     

    在相應增設、增建相關性質的院舍的問題上，也將牽扯到如何解決護理人員

不足的問題。現時香港越來越少人願意加入護理、護老行業，因為人們看不到這

一行業的發展前景，特別是年輕一代；如果無法解決人手問題，無法吸納新生力

量，將會導致整體的護理服務水平下降，護老行業的衰退，也引發社會出現各種 

不利因素。因而政府應該為這一行業制定完善的培訓、發展的機制和規劃，吸納

更多的人才，才能長遠有效地解決人員不足的問題。 

 

（三）提高和改善該院舍的服務質量、住宿環境 

    

    服務質量和住宿環境也成為該項服務需要考慮的因素，現時許多入住的長者

患有一定程度的殘障，需要特別的環境和照顧，而有些院舍並不能為這一類長者

提供合適的照顧，容易導致他們發生意外；另外有的院舍職員、護老人員很多時

候並沒有提供舒心的服務，反而不時傳出員工虐待長者的負面消息。因此，提高

職員的專業素養，改善院舍的住宿環境有利於長期護理政策的實施。 

 

（四）申請入住條件應更具靈活性 

     

    社會福利署對於入住人士的申請條件和申請流程的規定不夠靈活。例如，長

者年齡需達 60 歲以上才可申請入住，而面對殘障人士年輕化的趨勢，60 歲作為

界限顯然導致許多有需要的人被排除在計劃之外，因此本人建議政府相關部門應

該適當放寬年齡的限制，讓更多的人獲得服務；另外申請預約需要等待的時間跨

度過大，如指定暫托宿位，最早可在需要前六個月提出申請；偶然空置資助宿位，

最早也需要提前兩個星期提出申請，而面對一些急需要幫助的長者和殘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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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和兩個星期可能太過漫長，政府是否應該根據實際的情況去靈活處理這些

問題呢？ 

 

    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暫托服務是政府、社會團體、個人為了幫助這群社會

的弱勢群體、緩解其壓力而提出實施的一項支援服務。既然有這樣的計劃就應該

長期深入地開展，出現了問題就應該逐步解決，才能夠真正給予他們幫助。 

 
 
 
 

楊默博士 

南區區議會議員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